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179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朱俊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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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

第2592號），嗣因被告自白犯罪（112年度易字第414號），本院

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朱俊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

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拘役柒拾日，如易科

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鎮暴槍壹支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緣朱俊宇與陳○（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）係前男女朋友關

係，朱俊宇因不滿陳○與其分手並與黃津浩交往，竟分別為

下列犯行：

　㈠於民國111年4月13日10時許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，在

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9樓住處，以手機接續傳

送「外流也沒關係」「小朋友的學校應該也都會收到照片」

「廣告紙上我會註記家長姓名小孩姓名」「先去把小孩安頓

好吧，是你把我逼成這樣的」「妳影片很快就出現了」及其

持有陳○私人影像之擷圖予居住花蓮縣之陳○，而以上開加

害名譽之事恐嚇陳○，致陳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安全。

　㈡復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，於111年9月17日22時51分許在

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○0號前，接續持鎮暴槍射擊、持球

棒敲打黃津浩所持用、停放上址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

小客車，致上開小客車之後擋玻璃、後擋隔熱紙、右後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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璃、右後隔熱紙、右後三角玻璃、右後三角隔熱紙、後尾

翼、右後視鏡蓋、右後車門板金、右後門烤漆及右後視鏡外

蓋烤漆損壞，致上開玻璃不堪使用且減損該車美觀功能（損

失共計新臺幣〈下同〉4萬6,500元），足生損害於黃津浩。

二、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朱俊宇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（見

本院卷第195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○、黃津浩、證人

張柔萍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，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

勝鑫汽車修護廠汽車修理估價單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LINE

對話紀錄擷圖、被告Instagram暱稱及貼文擷圖、被告與張

柔萍間對話擷圖、告訴人黃津浩汽車及停放位置照片、車損

照片、車內跡證蒐證照片、監視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，並有

扣案鎮暴槍1支可佐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

符，堪以採信。從而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均應依法論

科。　　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如一㈠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；

如一㈡所為，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。

　㈡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陳○與其分手並與告訴人黃津浩

交往即率爾為本案恐嚇、毀損犯行，令陳○心生畏懼，復造

成黃津浩財產損害，所為實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犯罪動機、

目的、手段，於本院訊問程序始坦承犯行，雖稱有調解意

願，惟於調解期日未到庭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承高職肄業

之教育程度，業工、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卷第221

頁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

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

法、犯罪時間相隔5月、犯罪次數、侵害法益等節，依法定

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㈢按供犯罪所用、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，屬於犯罪行

為人者，得沒收之，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，刑法第38

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扣案鎮暴槍1支，係被告所有並毀損車牌

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用之物，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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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。　　　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

條第1項規定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
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　　
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鍾　晴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
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寬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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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179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朱俊宇








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2592號），嗣因被告自白犯罪（112年度易字第414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朱俊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拘役柒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鎮暴槍壹支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緣朱俊宇與陳○（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）係前男女朋友關係，朱俊宇因不滿陳○與其分手並與黃津浩交往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　㈠於民國111年4月13日10時許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，在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9樓住處，以手機接續傳送「外流也沒關係」「小朋友的學校應該也都會收到照片」「廣告紙上我會註記家長姓名小孩姓名」「先去把小孩安頓好吧，是你把我逼成這樣的」「妳影片很快就出現了」及其持有陳○私人影像之擷圖予居住花蓮縣之陳○，而以上開加害名譽之事恐嚇陳○，致陳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安全。
　㈡復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，於111年9月17日22時51分許在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○0號前，接續持鎮暴槍射擊、持球棒敲打黃津浩所持用、停放上址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致上開小客車之後擋玻璃、後擋隔熱紙、右後玻璃、右後隔熱紙、右後三角玻璃、右後三角隔熱紙、後尾翼、右後視鏡蓋、右後車門板金、右後門烤漆及右後視鏡外蓋烤漆損壞，致上開玻璃不堪使用且減損該車美觀功能（損失共計新臺幣〈下同〉4萬6,500元），足生損害於黃津浩。
二、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朱俊宇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（見本院卷第195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○、黃津浩、證人張柔萍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，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勝鑫汽車修護廠汽車修理估價單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LINE對話紀錄擷圖、被告Instagram暱稱及貼文擷圖、被告與張柔萍間對話擷圖、告訴人黃津浩汽車及停放位置照片、車損照片、車內跡證蒐證照片、監視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，並有扣案鎮暴槍1支可佐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從而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均應依法論科。　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如一㈠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；如一㈡所為，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。
　㈡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陳○與其分手並與告訴人黃津浩交往即率爾為本案恐嚇、毀損犯行，令陳○心生畏懼，復造成黃津浩財產損害，所為實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，於本院訊問程序始坦承犯行，雖稱有調解意願，惟於調解期日未到庭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承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，業工、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卷第221頁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法、犯罪時間相隔5月、犯罪次數、侵害法益等節，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按供犯罪所用、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得沒收之，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，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扣案鎮暴槍1支，係被告所有並毀損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用之物，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　　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1項規定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鍾　晴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寬瑀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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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朱俊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
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拘役柒拾日，如易科
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鎮暴槍壹支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緣朱俊宇與陳○（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）係前男女朋友關係
    ，朱俊宇因不滿陳○與其分手並與黃津浩交往，竟分別為下
    列犯行：
　㈠於民國111年4月13日10時許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，在
   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9樓住處，以手機接續傳送「
    外流也沒關係」「小朋友的學校應該也都會收到照片」「廣
    告紙上我會註記家長姓名小孩姓名」「先去把小孩安頓好吧
    ，是你把我逼成這樣的」「妳影片很快就出現了」及其持有
    陳○私人影像之擷圖予居住花蓮縣之陳○，而以上開加害名譽
    之事恐嚇陳○，致陳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安全。
　㈡復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，於111年9月17日22時51分許在
    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○0號前，接續持鎮暴槍射擊、持球棒敲
    打黃津浩所持用、停放上址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
    車，致上開小客車之後擋玻璃、後擋隔熱紙、右後玻璃、右
    後隔熱紙、右後三角玻璃、右後三角隔熱紙、後尾翼、右後
    視鏡蓋、右後車門板金、右後門烤漆及右後視鏡外蓋烤漆損
    壞，致上開玻璃不堪使用且減損該車美觀功能（損失共計新
    臺幣〈下同〉4萬6,500元），足生損害於黃津浩。
二、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朱俊宇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（見
    本院卷第195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○、黃津浩、證人張
    柔萍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，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勝
    鑫汽車修護廠汽車修理估價單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LINE對
    話紀錄擷圖、被告Instagram暱稱及貼文擷圖、被告與張柔
    萍間對話擷圖、告訴人黃津浩汽車及停放位置照片、車損照
    片、車內跡證蒐證照片、監視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，並有扣
    案鎮暴槍1支可佐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
    堪以採信。從而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均應依法論科。　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如一㈠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；如
    一㈡所為，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。
　㈡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陳○與其分手並與告訴人黃津浩交
    往即率爾為本案恐嚇、毀損犯行，令陳○心生畏懼，復造成
    黃津浩財產損害，所為實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犯罪動機、目
    的、手段，於本院訊問程序始坦承犯行，雖稱有調解意願，
    惟於調解期日未到庭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承高職肄業之教
    育程度，業工、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卷第221頁）
    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
    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法、犯
    罪時間相隔5月、犯罪次數、侵害法益等節，依法定其應執
    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按供犯罪所用、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，屬於犯罪行
    為人者，得沒收之，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，刑法第38
    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扣案鎮暴槍1支，係被告所有並毀損車牌
    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用之物，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
    收。　　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
    條第1項規定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    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鍾　晴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寬瑀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
。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179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朱俊宇




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2592號），嗣因被告自白犯罪（112年度易字第414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裁定改行簡易程序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朱俊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又犯毀損他人物品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拘役柒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鎮暴槍壹支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緣朱俊宇與陳○（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）係前男女朋友關係，朱俊宇因不滿陳○與其分手並與黃津浩交往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　㈠於民國111年4月13日10時許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，在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9樓住處，以手機接續傳送「外流也沒關係」「小朋友的學校應該也都會收到照片」「廣告紙上我會註記家長姓名小孩姓名」「先去把小孩安頓好吧，是你把我逼成這樣的」「妳影片很快就出現了」及其持有陳○私人影像之擷圖予居住花蓮縣之陳○，而以上開加害名譽之事恐嚇陳○，致陳○心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安全。
　㈡復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，於111年9月17日22時51分許在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00○0號前，接續持鎮暴槍射擊、持球棒敲打黃津浩所持用、停放上址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致上開小客車之後擋玻璃、後擋隔熱紙、右後玻璃、右後隔熱紙、右後三角玻璃、右後三角隔熱紙、後尾翼、右後視鏡蓋、右後車門板金、右後門烤漆及右後視鏡外蓋烤漆損壞，致上開玻璃不堪使用且減損該車美觀功能（損失共計新臺幣〈下同〉4萬6,500元），足生損害於黃津浩。
二、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朱俊宇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（見本院卷第195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○、黃津浩、證人張柔萍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，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勝鑫汽車修護廠汽車修理估價單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LINE對話紀錄擷圖、被告Instagram暱稱及貼文擷圖、被告與張柔萍間對話擷圖、告訴人黃津浩汽車及停放位置照片、車損照片、車內跡證蒐證照片、監視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，並有扣案鎮暴槍1支可佐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從而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均應依法論科。　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如一㈠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；如一㈡所為，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。
　㈡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陳○與其分手並與告訴人黃津浩交往即率爾為本案恐嚇、毀損犯行，令陳○心生畏懼，復造成黃津浩財產損害，所為實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，於本院訊問程序始坦承犯行，雖稱有調解意願，惟於調解期日未到庭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承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，業工、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本院卷第221頁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另衡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犯罪手法、犯罪時間相隔5月、犯罪次數、侵害法益等節，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按供犯罪所用、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得沒收之，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，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扣案鎮暴槍1支，係被告所有並毀損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所用之物，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。　　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1項規定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應附繕本）。　　
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鍾　晴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寬瑀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

